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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係可設置於一建築物之通道，其中，該通道係由位於頂側之
一天花板、位於底側之一地板以及位於二側之二側壁所圍成，而該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

則包含有：至少二噴流管，係平行設置於該天花板，且每一噴流管皆設有至少一進氣通

道，同時該等噴流管之周側更沿軸向設有與該進氣通道相連通之至少一道噴流口；其

中，至少一噴流管，其噴流口之噴流方向係向下朝向該地板，並與該天花板夾有一第一

夾角；其中，其餘噴流管，其噴流口之噴流方向係朝遠離該噴流方向向下之噴流管方

向，斜向向下朝向該地板，並與該天花板夾有一第二夾角；其中，該第一夾角係大於該

第二夾角。

2.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其中，更進一步針對每一噴流管
各設有至少一樞接座，該樞接座係固設於該天花板，且該樞接座上係設有可轉動之一樞

接鈕，而該噴流管則設於該樞接鈕，並可以該樞接鈕為軸心轉動，以調整該噴流口之噴

流方向。

3.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其中，係包含有三噴流管，且位
於中間之噴流管，其噴流口之噴流方向係向下朝向該地板，並與該天花板夾有該第一夾

角，而位於二側之噴流管，其噴流口之噴流方向係朝遠離該噴流方向向下之 噴流管方
向，斜向向下朝向該地板，並與該天花板夾有該第二夾角。

4.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其中，該噴流口之孔徑係介於 2
至 5公厘。

5.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其中，該噴流管之二端係分別連
接於該等側壁。

6.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頂置式噴流防煙系統，其中，該第一夾角係為 90度，
而該第二夾角則為 45度。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係本創作第一較佳實施例之立體圖。

第 2圖係本創作第一較佳實施例之剖視圖。

第 3圖係本創作第一較佳實施例之噴流管之軸向剖視圖。

第 4圖係本創作第一較佳實施例之噴流管之徑向剖視圖。

第 5圖係本創作第一較佳實施例之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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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圖係本創作第二較佳實施例之剖視圖。

第 7圖係本創作第二較佳實施例之樞接座位置處之剖視圖。

第 8圖係本創作第二較佳實施例之使用示意圖。

第 9圖係本創作第三較佳實施例之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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